奉锦办〔2013〕13号

关于调整食品安全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

各村、社区、企事业单位：
　　为深入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，进一步加强我街道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，健全落实管理责任和措施，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经党委、政府研究，决定对我街道的食品安全领导小组进行充实和调整。现将调整后的食品安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通知如下：

    组  长：竺剑虹

常务副组长：夏伟国

副组长：童其尤   陈志尧   邬伟军   庄科裕   董义校  

成  员：董宇忠   周春雅   仇健民   唐士宏   江  靖 
 何高波   周海洋   周国存   徐本标   林  玲
 王  钢   徐洪波   缪金海   吴尔盛   邬慈云
       毛  杰   竺海芳   杜彦斌   邬扬平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董宇忠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办公室设在街道安监所。

附件:村、社区食品安全领导小组汇总表

二〇一三年三月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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